附件1

静海区热镀锌企业及危化企业职业危害专项治理摸底调查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备注

	
	
	
	
	
	
	
	

	
	
	
	
	
	
	
	

	
	
	
	
	
	
	
	

	
	
	
	
	
	
	
	

	
	
	
	
	
	
	
	


                                                                                                     填表人：

附件2

企业职业危害因素识别表（自查）

检查人签字：          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地址
	
	职业危害类别
	一般□   较重□   严重□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联系人
	
	电话
	

	生产规模
	

	生产原辅料

与产品
	

	生产工艺
	

	已识别的职业危害因素
	

	已监测的职业危害因素
	

	职业危害防护设施设置情况
	

	职业危害个体防护设置情况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情况
	检测情况：未检测□；未定期检测□；定期检测□。

相关指标：均不超标□；部分超标□；均超标□。

评价情况：未评价□；未定期评价□；定期评价□。

	在岗职工人数
	
	接触职业危害
人数
	
	接触职业危害女工数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体检：岗前   人；岗中    人；离岗    人。　

结果：疑似职业病人    人；职业病人   人；职业禁忌症   人。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整治情况

	一、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1.是否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卫生管理机构或者组织。
	
	

	
	2.是否配备专（兼）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3.是否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1）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2）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

（3）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4）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5）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6）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7）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8）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管理制度；

（9）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10）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11）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

（12）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13）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它职业病防治制度。
	
	

	
	4.是否建立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5.是否及时如实申报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项目。
	
	

	二、职业卫生培训
	1.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是否参加安全监管部门组织的职业卫生培训。
	
	

	
	2.是否对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培训和在岗期间定期培训。
	
	

	三、工作场所管理
	1.有害与无害作业是否分开；高毒工作场所与其他工作场所是否有效隔离；工作场所是否与生活场所分开，且工作场所未住人。
	
	

	
	2.是否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定期报告及公布检测评价结果，并及时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3.是否进行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4.作业场所危害因素强度或浓度是否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5.发现工作场所强度或浓度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是否立即采取相应治理措施，仍然达不到上述要求的，是否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治理后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才重新作业。
	
	

	四、告知管理
	1.有毒、有害工作场所是否设置警示标识；
	
	

	
	2.是否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3.是否在存在或产生高毒物品的作业岗位设置高毒物品告知卡。
	
	

	
	4.劳动合同中是否载明并告知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情况。
	
	

	五、防护设施

   和个人职

   业病防护用品
	1.是否有与职业病防治工作相适应的有效防护设施。
	
	

	
	2.是否正常使用防护设备、是否有效运转，是否存在擅自拆除、停止使用防护设施情况。
	
	

	
	3.有急性危害的作业场所，是否设置与其相适用的应急救援设施。
	
	

	
	4.是否为劳动者配备相适用的个体防护用品，并督促其正确佩戴；
	
	

	
	5.是否按规定为劳动者发放与更新劳动防护用品。
	
	

	六、职业健康监护
	1.是否按规定组织劳动者进行岗前、岗中、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检查结果是否如实告知劳动者。
	
	

	
	2.是否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危害的作业。
	
	

	
	3.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是否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4.是否建立符合要求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5.是否及时安排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职业病诊断。
	
	

	
	6.是否积极安排职业病病人进行治疗、康复和定期检查。
	
	


附件3

 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汇总表

	评价单元
	岗位/工种
	工作地点
	工作

方式a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
	检测

结果b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日接触时间c
	是否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总数
	男
	女
	
	是

（人数）
	否
	有

（名称）
	无
	有

（名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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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工作方式应填写“定点作业/巡检作业”等；

b    ：检测结果以该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最高检测浓（强）度为依据，填写“合格/不合格”；同时具有PC-STEL（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和PC-TWA（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以其TWA结果为准；

c    ：日接触时间为该岗位/工种接触相应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最长时间，实际接触时间不超过所列时间。


